
上海市建设工程项目负责人登记变更办事指南 

一、受理依据  

 

（一 ）《上海市建设工程合同信息报送管理规定》（沪建管[2015]355 号) 

 

（二）《关于本市建筑工程参建各方项目负责人登记变更实行网上办理的通知》

（沪建管[2015]512 号）  

 

二、需具备的登记变更条件  

 

已完成合同信息报送。  

 

三、登记变更范围  

 

本市建筑工程参建各方项目负责人。  

 

四、办理机构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行政服务中心负责市管建设工程项目负责人登记

变更的监督管理，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特定地区管委会负责所辖区域内相关建

设工程项目负责人登记变更的监督管理。  

 

五、项目负责人登记变更  

 

（一）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登记变更  

 

1、建设单位使用本单位“法人一证通” 登陆“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

会”（zjw.sh.gov.cn）→ 一网通办“市住建委”→建设管理服务→项目→“建

筑工程参建各方项目负责人登记变更”→网上办事；  

 

2、选择所要登记变更的项目，填写变更信息，建设单位数字签名后，完成登记

变更。  

 

（二）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登记变更  

 

1、承包单位使用本单位“法人一证通” 登陆“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

会”（zjw.sh.gov.cn）→ 一网通办“市住建委”→建设管理服务→项目→“建

筑工程参建各方项目负责人登记变更”→网上办事；  

 

2、选择所要登记变更的项目，填写变更信息，承包单位数字签名；  

 

3、发包单位使用本单位“法人一证通” 登陆“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

会”（zjw.sh.gov.cn）→ 一网通办“市住建委”→建设管理服务→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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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工程参建各方项目负责人登记变更”→网上办事，选择所要登记变更的项目，

由发包单位数字签名后，完成登记变更。  

 

（三）监理和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登记信息核销  

 

1、监理和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的在建项目登记信息，在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完成

安全生产标准化竣工确认后自动核销；  

 

2、在建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施工许可发证机关受理建设单位的停工报告后，

监理和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登记信息自动核销。  

 

六、收费标准  

 

不收费。  

 

七、受理部门  

 

网上办理。  


